常州市新北区教育局所辖学校拟录用人员考察(政审)表

报考岗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
	籍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入党（团）
时  间
	

	毕业院校及毕业时间
	
	专业
	
	学  历
学  位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现工作单位
	
	单位性质
	

	现家庭住址
	

	主  要  简  历（从高中填起）
	起止时间
	毕业院校（工作单位）及职务
	证明人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家  庭  成  员

	姓   名
	关系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主 要 社 会 关 系

	姓   名
	关系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现       实       表       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(现工作单位、社区、村委)党组织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录用
单位

考察

（政审）

意见
	

	备 注
	


注：此表必须正反双面打印。

填表说明（本页无需打印）





� “家庭成员”指和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直系亲属，如父母、配偶和子女，以及和本人长期在一起生活的曾受其抚养或由本人供养的其他亲属，如本人的祖父母，未成年或已成年未婚仍在一起居住生活的兄弟姐妹等。





� 主要社会关系”是指本人的旁系亲属（爱人的父母、已婚的兄弟姐妹、伯叔姑舅、甥侄等）和与本人关系较密切或本人受其影响较大的亲友等。长期没有联系的亲属不用填写。








